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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方案》的通  知

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属各单位：

《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7月16日

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方案
为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扎实稳步推进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努力将丽水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地，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定位

（一）将丽水国家公园作为全国首个检验国家公园设立程序和标准的试验区，深入开展国家公园设立程序和标准规范的顶层设计试验工作，为研究完善《国家公园设立标准》提供试验检验成果，并从中形成今后国家公园设立的一系列技术性规范文件。

（二）在国家林草局指导下，通过省、市共同努力，总结借鉴国内外和试点单位经验，高标准开展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工作，探索国家公园规划建设的共性课题，争取第一个按《国家公园设立标准》创建成功, 走出一条具有丽水特色的创建国家公园路径，为其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提供借鉴。

二、试验内容

第一阶段：开展设立标准和设立程序试验检验

对标《国家公园设立标准（草案）》，对候选区开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综合考察，摸清资源、管理体制、社会经济、人类活动等情况，开展国家公园认定指标评价，提出丽水国家公园设立方案，并开展社会影响评价。本阶段工作实施时间8个月，经费预算800万元，形成《丽水国家公园候选区科学考察与符合性认定报告》《丽水国家公园设立方案》《设立丽水国家公园社会影响评估报告》和丽水国家公园相关图件、表格，以及根据项目成果提炼建立的有关技术性规范。

1.开展候选区科学考察及评估。采用实地调查、访问座谈、历史资料收集等方式，对拟建区进行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社会经济、人类活动、自然保护地等综合考察。系统梳理国内外国家公园设立有关标准，提出丽水国家公园复合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考察和资料整理结果，开展国家代表性、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原真性、管理可行性等指标评价，得出丽水国家公园符合性评价结果。

2.开展丽水国家公园设立方案论证。基于前期综合评估结果，根据丽水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空间格局，综合考虑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最具独特的自然景观、自然遗产精华划入国家公园，对中亚热带沿海山地常绿阔叶林典型生态系统和孑遗植物百山祖冷杉、大型真菌等生物多样关键区域，以及传统文化实现完整性和原真性保护，提出丽水国家公园范围、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支撑保障及比选方案，按程序提交研究和报送。

3.开展设立丽水国家公园社会影响评估。以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参考《林业项目社会评价》《中国投资项目社会影响评价》《水利建设项目社会评价指南》和相关研究成果，建立丽水国家公园社会影响评价定量和定性指标体系，采用典型抽样、问卷调查、资料收集、实证分析等方法，对社会生产力（土地结构、劳动力结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公平）、经济基础（居民经济收入、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文化娱乐、消费水平）等进行评价，定量分析丽水国家公园设立对社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效益和影响。

第二阶段：开展国家公园规划建设试验工作
与第一阶段同步启动，对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参考国家公园试点单位经验，高标准推进国家公园的规划建设工作，通过1—2年的探索实践，总结形成5条共性工作经验和4项丽水特色创新。

1.深研共性课题

（1）探索设立国家公园的标准体系。参照瑞士、美国等国外先进标准，在第一阶段项目成果基础上，配合国家林草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组织制订丽水国家公园标准体系导则和地方标准,研究提炼《国家公园科考评估报告编制技术规范》和《国家公园社区发展影响评估报告编制规范》等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2）探索生态保护的工作举措。对丽水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保护，重点对具有国家代表性、原真性的自然资源，制定专项保护措施，谋划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搭建基础数据平台，建立自然资源保护“数据化、网格化、标准化”管理体系，森林安全“人防、技防、物防”综合措施，“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环境资源监测网络，实现“精准保护、全域保护和全天候保护”。

（3）探索国家公园规划编制的总体架构。优化整合国家公园功能分区，完善《丽水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全面启动丽水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科研监测、社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联动发展等专项规划编制，使总规和专规编制工作有机衔接、相互促进、逐步深化。

（4）探索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按照既有效解决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又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协调处理好国家公园与当地政府及周边社区关系的要求，深入研究集体林为主的南方集体林区创建国家公园的体制机制，实现统一有效管理。开展丽水国家公园地方立法研究，制定财政预算、生态补偿、特许经营、项目投资等规章制度，规范规划建设、资源保护、利用管理、社会参与等活动。

（5）探索社会化合作促进国家公园建设的机制。探索和构建国家公园的社会参与模式以及高质量的志愿者平台和公益组织参与机制。加强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技术合作，在野生动植物、野生大型真菌、水环境、空气、大数据等方面开展研究，争取一个领域由一位知名专家领衔带队，提高科研能力。

2.致力改革创新

（1）作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旗帜性项目强化推进。充分发掘国家公园生态资源的品牌价值和潜在价值，把生态作为最核心的优势，打造生态产品核心产区。通过国家公园的标准、品牌和影响力来实现生态绿色发展路径的全面升级。

（2）按全市域共建理念带动丽水生态绿色发展。促进入口社区与周边乡镇联动，建设有丽水国家公园特色的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促进周边县（市）与市本级联动，围绕国家公园创建，优化旅游、交通、城市规划布局，市本级重点谋划国家公园综合体（国家公园博物馆）等重大项目；促进全市域联动，以国家公园引领全市域绿色发展，实行生态标准、生态产业、生态旅游、绿色交通、社区发展的全市域联动，构建国家公园严格保护与地方绿色发展互动双赢的格局。
（3）探索生态移民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机制。结合“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按照政府主导、农民自愿、分类补偿原则，引导国家公园规划范围内有意愿转移搬迁的农民搬迁。对留在园内的居民，加强发展生态产业的扶持和指导,并通过探索生态公益性岗位、建立“园企合作”等模式逐步转产就业。 

（4）探索国家公园集体林统一规范管理经验。依托“丽水林改”领先全国的优势，深化集体土地地役权改革。深化探索“三权”分置、林地经营权流转、生态公益林补偿、集体林赎买租赁等机制，解决国家公园内集体林统一规范管理的难题。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

市委、市政府建立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附后），实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制度，具体负责创建和试验日常工作。选派3名干部到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办、调查规划设计院挂职锻炼，重点做好试验区联系对接工作。

（二）加强经费保障

市财政全力保障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经费。龙泉、庆元、景宁三县（市）及市直有关单位要根据事权划分，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创建工作经费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三）加大技术支撑

市政府与国家林草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开展战略合作，合力推进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成立专家技术委员会，聘请相关领域知名专家组建丽水国家公园专家智库，对项目技术问题进行指导把关。争取建立院士工作站，加强对创建工作的智力支撑。

（四）考核指导

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综合考核的林业内容。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试验区工作的指导，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限要求，建立健全奖惩激励机制。对工作不力、延误推进的单位，要严肃追究责任，责令限期整改。

附件：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国家公园设立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胡海峰（市委书记）
　　　　　　吴晓东（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李  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方健忠（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杜兴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杨秀清（副市长）
　　成　员：      （市委秘书长）
　　　　　　沈世山（市政府秘书长）
            郑家彪（市委副秘书长）

周劲松（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林宇清（市政府副秘书长）
            叶建光（市政府副秘书长）
            何卫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陈立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社保局局长）
任韩高（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尚勇庆（市委编办主任）

李志伟（丽水日报社社长）
　　　　　　徐青清（市广电总台台长） 

张云高（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主任）
            饶鸿来（市发改委主任）
            蔡  昉（市科技局局长）
            封宗祥（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蒋世懿（市司法局局长）
            潘建青（市财政局局长）
            张颖洁（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雷金松（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钟小松（市建设局局长）
            叶旭勇（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徐为民（市水利局局长）
            黄力量（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徐兼明（市文广旅体局局长）
            邹向阳（市审计局局长）
            夏海国（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周智飞（市统计局局长）

            陈建广（市大数据局局长）
            郑建飞（市气象局局长）

            罗叶中（市政府驻京办主任）

廖永平（市生态林业发展中心主任）

            潘志强（市科协主席）

            王卫青（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队长）
　　　　　　吴松平（龙泉市政府市长）
　　　　　　胡献如（庆元县政府县长）
　　　　　　钟海燕（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府县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生态林业发展中心），廖永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徐怀坤（龙泉市政府）、周立军（市发改委）、黄文松（市自然资源局）、黄立飞（庆元县政府）、严伟华（景宁县政府）、叶伟玲（凤阳山管理处）、林高平（百山祖管理处）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胡敏（市生态林业发展中心）同志任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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